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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政〔2024〕119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平安校园建设，提高学校安全文明管理

水平，规范电动自行车使用管理，预防交通、火灾事故发生，保

护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西省

学校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晋

教安稳[2024]8号）要求和《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电动自行车是指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实现电助动或电驱动功能的车辆。

凡在校园道路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须符合忻州市电动自行车登

记上牌标准并在忻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完成登记备案，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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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号牌。

第三条 凡进入校园的电动自行车，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各单位、项目公司按照本办法做好校园电动自行车的

日常管理工作，武装保卫部履行监督指导职责。

第五条 按照“控制总量、底清数明、维护秩序、确保安全”的

管理原则，做好以下工作：

（一）武装保卫部依据本办法合理划定停车区域，设置相应

标识，依法依规对违规使用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进行处理。

（二）后勤管理部负责学校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建设和日常

维护工作。

（三）各教学系（院）负责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使用教育纳

入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内容；校团委负责组织学生志愿者参与治理

工作，发挥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组织作用，教育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管理。

（四）各单位、项目公司要落实主体责任，负责加强本单位

所属人员在校园内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的宣传教育；

对禁止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建筑物内进行监管和自查自纠；

配合学校做好对违规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师生员工进行处理，共同

营造安全用车、规范充电、有序停放、文明行车的良好秩序。

（五）全校师生员工对违规驾驶、停放车辆的行为有监督、

制止、劝告和引导的责任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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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登记管理

第六条 武装保卫部负责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行号牌的申办材

料审核、通行号牌的制作与发放。申办校园通行号牌的电动自行

车，必须是经忻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实名注册登记，按规

定悬挂号牌的电动自行车。

第七条 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行号牌种类

（一）教职工通行号牌“J——”；

（二）学生通行号牌“X——”；

（三）社会从业人员通行号牌“H——”。

第八条 申领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行号牌需持居民身份证、学生

证、所属单位证明，由车辆所有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到武装保卫部

师生服务大厅（崇学楼 A104），经工作人员现场验证后发放通行

号牌。教职工、社会从业人员电动自行车所有人须为本人或配偶，

学生电动自行车所有人须为本人，申请人仅限登记一辆电动自行

车。不接受租赁的电动自行车和校外人员电动自行车申请校园通

行号牌。

第九条 办理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行号牌的车辆所有人需签署

承诺书，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和学校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服从学校

工作人员的管理，安全、文明、规范行驶和有序停放。

第十条 校园通行证采用“人、证、车”统一管理。车辆所有人

应将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行号牌悬挂于电动自行车前方醒目位置，

以便查验，不得遮挡、污损、买卖、转借、伪造、出租。

第十一条 校园通行号牌实行有效期管理，期满后通行号牌自

动作废；每年暑假期间对校园电动车辆进行清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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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职工通行号牌有效期与其在职、在岗期限一致。

（二）学生通行号牌有效期与其学籍期限一致。

（三）社会从业人员通行号牌有效期与其聘用期限或相关合

同期限一致。

（四）教职工、学生首次发放通行号牌费用由学校承担，社

会从业人员通行号牌自行负担；通行号牌丢失，须及时向武装保

卫部申报，经核查后自费办理补发。

第十二条 通行号牌办理数量结合校园道路及停车场地实际

承载量进行统筹管理。在职教职工、在籍学生、社会从业人员符

合办理要求的，按校内电动自行车现有存量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校

园通行号牌。

师生员工购买校园通行号牌在有效期内的二手电动自行车，

需在忻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完成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后，

重新申请办理校园通行号牌，原号牌有效期不变。校园通行证已

过期的二手电动自行车不得再重新申请。

第十三条 鼓励车主为电动自行车投意外伤害和第三者责任

保险等险种。

第四章 通行管理

第十四条 电动自行车进出校园时需自觉在校门口下车推行，

进校电动自行车需配合保安检查校园通行号牌。所有进校人员须

自觉接受门卫、巡逻执勤人员对电动自行车的指挥引导和管理。

未悬挂学校核发的有效期内的电动自行车通行号牌以及不符合忻

州市有关规定的电动自行车不得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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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校园内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十八周岁，未满十

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载人；成年人可以在驾驶

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的儿童。

（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三）遵守交通规则，校园内以 10公里/小时限速行驶，经过

校门、人行横道、弯道、路口和减速带应减速慢行，转弯时让直

行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校园内禁止鸣笛。

第十六条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速行驶、逆向行驶、进入机动车道行驶。

（二）饮酒、醉酒驾驶。

（三）驾驶时以手持方式使用通讯工具，双手离把、手中持

物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四）牵引或者搭载动物，拖拽、牵挂载人载物装置。

（五）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曲折竞驶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

为。

（六）驾驶拼装、擅自加装或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七）在运动场、公共休闲活动场地及其他学校规定的区域

通行。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五章 停放和充电管理

第十七条 电动自行车应按划定区域整齐有序停放，不得影响

道路通行和校园环境秩序。严禁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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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等禁停区域停放。对违规停放的电

动自行车，相关管理人员及师生均可进行提示提醒或挪移。

第十八条 校园电动自行车统一在学校设置的集中充电桩充

电。严禁在建筑物内停放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严禁私拉电线和

插座充电，严禁将蓄电池带入建筑物内充电。

第十九条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觉遵守充电安全相关规

定。电池充满电后，应及时停止充电并移走车辆，避免长时间占

用充电设备和车位。严禁使用老化、破损的蓄电池和“三无”、假

冒伪劣充电器充电，避免电动自行车过度充电而发生意外。

第二十条 长期不使用的电动自行车，车辆所有人应及时处理

并办理注销校园通行证手续，不得在校内长期停放。1个月及以上

时间未使用且无人认领的电动自行车，经公示后（公示期为 1周），

注销其校园通行号牌，由武装保卫部进行清理。寒暑假、出差、

支教、实习、休学等特殊情况，不使用的车辆及时向武装保卫部

报备。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学校划定的停车区域堆放

物品或用其他设施设备占用车位。违反规定的，由武装保卫部组

织有关部门直接清理处置。

第六章 违规处理

第二十二条 武装保卫部对校园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进行记

分管理，记分情况由武装保卫部向各单位进行通报并纳入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各单位对违规者进行批评教育，学生记分情况纳入

日常行为管理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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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实行累积记分制度，以一个自然年为一个周期(1

月 1至 12月 31日),一个周期满分为 12分，到期后清零重计。驾

驶人在记分周期内交通违规记分达 12分及以上的，其电动自行车

取消校内通行资格。

第二十四条 下列违规行为之一，1次记 3分。

（一）擅自安装、使用妨碍交通安全装置的(如加装遮阳设备

等)。

（二）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如手机、雨伞等)驾驶的。

（三）违反禁令标志、标线通行的。

（四）驾驶时不佩戴头盔的。

（五）超速行驶的。

（六）违反规定载人的。

（七）牵引车辆或被其他车辆牵引的。

（八）违规停放的。

第二十五条 下列违规行为之一，1次记 6分。

（一）不按要求正确悬挂号牌的。

（二）不服从安保管理人员指挥或强行骑行的。

（三）违反交通标志标线逆行的。

（四）违规停放堵塞消防通道或疏散通道的。

第二十六条 下列违规行为之一，1次记 12分。

（一）驾驶无公安交管部门实名认证牌照的电动自行车、无

学校发放的通行证号牌电动自行车的。

（二）使用伪造的电动自行车通行号牌的。

（三）饮酒、醉酒驾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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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入楼内充电、将电瓶带入教室、实验室、宿舍等室

内进行充电的、私拉乱接电线或“飞线”充电的。

第二十七条 在校园内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方视情节轻

重一次记 6—12 分。

第二十八条 堵塞消防通道、交通要道除按本办法规定记分外，

给予扣车处理。

第二十九条 在校园内使用电动自行车，造成交通安全事故、

消防安全事故，造成他人及学校财产损失或重大负面影响，以及

违反充电管理规定及拒不服从管理的，依据法律法规、校规校纪

追究当事人责任。借用他人电动自行车发生违规行为或事故，车

辆所有人负连带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武装保卫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024年 12月 25日

忻州师范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5日印发


